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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证券代码：002309       证券简称：中利科技       公告编号：2016-045 

 

中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2016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预计 2016 年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中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下属控股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预计 2016

年与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下同） 

关联交

易类别 
产品 关联人 2016 年预计金额 2015 年发生额 

向关联

方采购、

销售商

品 

光缆、光缆

料 

江苏长飞中利光纤

光缆有限公司 
80,000.00 

9,0400.00 

51,829.79 

56，326.33 

电线电缆、

电缆料、铜

丝(含检测

费) 

苏州科宝光电科技

有限公司 
10,000.00 4,296.51 

注塑料\模

具产品 

江苏中翼汽车新材

料科技有限公司 
300.00 192.46 

电线电缆 
江苏中利电子信息

科技有限公司 
100.00 7.57 

电站运维

服务 

沭阳新晖太阳能发

电有限公司 
90.00  

 

 

620.00 

84.91  

 

 

306.53 

嘉峪关中利腾晖新

能源有限公司 
110.00 108.47 

金昌新阳光光伏电

力有限公司 
120.00 113.15 

神木县紫旭新能源

有限公司 
100.00 - 

海南中晖新能源有

限公司 
2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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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关联

方收取

房租 

房租 

 

江苏长飞中利光纤

光缆有限公司 
12.00 

204.00 

10.76 

196.82 

苏州科宝光电科技

有限公司 
10.00 7.18 

江苏中翼汽车新材

料科技有限公司 
150.00 147.57 

江苏中利电子信息

科技有限公司 
32.00 31.31 

向关联

方收取 

餐饮及

服务费 

餐饮及服

务费 

江苏长飞中利光纤

光缆有限公司 

200.00 

345.00 

156.99 

249.83 

苏州科宝光电科技 

有限公司 
15.00 10.29 

江苏中翼汽车新材

料科技有限公司 
25.00 18.98 

江苏中利电子信息

科技有限公司 
100.00 61.41 

江苏中鼎房地产开

发有限责任公司 
5.00 2.15 

由于公司部分长期客户对光缆产品配套需求增加以及基于对公司产品和配

套服务的认可，向公司采购光缆产品。公司向江苏长飞中利光纤光缆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长飞中利”）采购后销售给客户；同时公司为配合长飞中利的采购需求，

向其销售光缆原材料；为提高资产利用率，公司向长飞中利出租闲置宿舍。 

公司向苏州科宝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科宝”）采购的商品系

部分小规格特种电线、电缆产品，主要是满足公司部分客户对产品系列化的需求；

同时公司为配合苏州科宝的采购需求，向其销售电缆料及铜丝产品；为提高资产

利用率，公司向苏州科宝出租闲置宿舍。 

江苏中翼汽车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中翼”）因业务扩展，

需要向公司租用闲置的厂房与宿舍。同时公司为配合江苏中翼的采购需求，向其

销售注塑料。  

江苏中利电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利电子”）因业务开展需要

向公司控股子公司中利腾晖光伏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利腾晖”）租赁闲

置厂房。同时为配合中利电子厂房基建需求，向其销售基建所需电缆产品。 

公司控股子公司中利腾晖为沭阳新晖太阳能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沭阳

新晖”）、嘉峪关中利腾晖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峪关中利腾晖”）、金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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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阳光光伏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昌电力”）、神木县紫旭新能源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神木新能源”）、海南中晖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中晖”）

提供电站运维服务。 

公司为提升后勤保障、合理控制相关费用，向长飞中利、苏州科宝、江苏中

翼、中利电子、江苏中鼎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江苏中鼎”）收

取餐饮及行政服务费。 

长飞中利、苏州科宝、中利电子、常熟中巨均属于公司参股子公司；沭阳新

晖、嘉峪关中利腾晖、金昌电力、神木新能源、海南中晖均为常熟中巨的全资子

公司；江苏中翼、江苏中鼎是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上述所发生的交

易均为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所需的交易，故属于日常关联交易。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上述事项，关联董事王柏兴、龚茵、

周建新、詹祖根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按照《公司章程》

及《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审批权限，公司与以上各关联公司之间发生的日常关

联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项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将放弃在股

东大会上对相关议案的投票权。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1、关联公司基本情况： 

1）江苏长飞中利光纤光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柏兴； 

注册资本：9288 万元； 

公司持股比例：49%； 

住    所：江苏省常熟市常昆工业园区； 

经营范围：光纤、光缆及其系列产品、光有源器件和无源器件、通信终端设

备、通讯器材生产、销售；光缆护套材料及其它光缆原材料销售；经营本企业自

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及技术的

进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通信电缆及光

缆熔接和安装工程。 

截至2015年12月31日，长飞中利总资产60,376.03万元，净资产24,831.74

万元，2015 年营业收入 76,900.49 万元，净利润 3,377.38 万元。（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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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苏州科宝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林松权； 

注册资本：250 万美元； 

公司持股比例：30%； 

住    所：江苏省常熟市常昆工业园区； 

经营范围：生产以连接光缆、控制光缆、高频同轴电线、通讯线材为主的光

电子产品及相关产品的装配，线束加工及线束加工模具的设计、加工、制造；销

售本公司生产的产品。 

截至2015年12月31日，苏州科宝总资产18,492.89万元，净资产12,672.48

万元，2015 年营业收入 25,891.88 万元，净利润 3,446.10 万元。（经审计） 

3）江苏中翼汽车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娟； 

注册资本：4000 万元； 

住    所：江苏省常熟市常昆工业园； 

经营范围：汽车安全气囊、方向盘总成制造、销售；铝、镁、锌等合金材料

的设计、制造、机加工、销售；光伏组件的附件（光伏接线盒）设计制造，销售；

从事货物进出口业务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

商品及技术除外。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中翼汽车总资产 20,753.34 万元，净资产 6,333.14

万元，2015 年营业收入 14,115.27 万元，净利润 1,004.48 万元。（未经审计） 

4）江苏中利电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柏兴；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 

公司持股比例：33.50% 

住    所：江苏省常熟市沙家浜镇常昆工业园区腾晖路； 

经营范围：信息及通讯技术及设备的研发、生产及销售；计算机系统集成；

电子、通讯产品的研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中利电子总资产 110,024.43 万元，净资产

14,857.94 万元，2015 年营业收入 71,888.29 万元，净利润 5,689.07 万元。（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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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 

5）江苏中鼎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柏兴； 

注册资本：30,000 万元； 

住    所：常熟市沙家浜镇常昆工业园区常昆路 8号；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建筑五金、金属材料、电工器材销售。 

截至2015年12月31日，江苏中鼎总资产76,459.68万元，净资产55,507.97

万元，2015 年营业收入 226.44 万元，净利润 408.64 万元。（经审计） 

6）常熟中巨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朱永涛； 

注册资本：105000 万元； 

公司持股比例：19.05% 

住    所：常熟市沙家浜镇常昆工业园； 

经营范围：新能源电站的投资、管理；光伏电站设备的销售；太阳能光伏产

品的研发、销售。 

截至2015年12月31日，常熟中巨总资产276,502.97万元，净资产56,806.79 

万元，2015 年营业收入 6,190.30 万元，净利润-2,799.73 万元。（经审计） 

   7）沭阳新晖太阳能发电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永生 

注册资本：3000 万元； 

公司持股比例：14.25% 

住    所：沭阳县开发区永嘉路 25 号 ； 

经营范围：光伏电站投资、建设、维护及管理服务，光伏发电技术及设备的

研发，光伏发电项目技术咨询，光伏发电设备制造、销售，五金交电、机电销售。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沭阳新晖总资产 10,740.23 万元，净资产 3,854.74 

万元，2015 年营业收入 1,080.32 万元，净利润 441.68 万元。（经审计） 

   8）嘉峪关中利腾晖新能源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永生 

注册资本： 22500 万元； 

住    所：甘肃省嘉峪关市嘉西工业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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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新能源技术及设备的研发；新能源项目技术咨询；新能源设备的

制造；光伏电站投资、建设、运营、维护及管理服务；五金交电、机电产品（不

含国家限制经营项目）的批发零售。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嘉峪关中利腾晖总资产 47,570.35 万元，净资产 

7,620.35 万元，2015 年营业收入 281.09 万元，净利润-4,279.58 万元。（经审

计） 

    9）金昌新阳光光伏电力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徐明 

注册资本：200 万元 

公司持股比例：14.25% 

住    所： 甘肃省金昌市金川区宝晶里新华路 72 号 

经营范围：太阳能光伏电站项目的开发、投资、建设和经营管理；电能的生

产和销售；光伏电站的综合利用及经营；光伏发电物质、设备采购；光伏产品的

生产与销售；光伏发电技术咨询、服务。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金昌电力总资产 72,899.94 万元，净资产 1,342.19

万元，2015 年营业收入 4,828.88 万元，净利润 1,089.41 万元。（经审计） 

    10）神木县紫旭新能源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周建新； 

注册资本：1000 万元； 

公司持股比例：14.25% 

住    所：陕西省榆林市神木县惠苑小区 4号； 

经营范围：光伏电站开发建设、运营、维护及管理服务；光伏发电技术及设

备的研发；光伏发电项目技术咨询；光伏发电设备的制作、批发、零售；五金交

电、机电产品批发零售。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神木紫旭新能源总资产 45,186.70 万元，净资产  

996.96 万元，2015 年营业收入 0 万元，净利润 -3.04 万元。（经审计） 

    11）海南中晖新能源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永生； 

注册资本：500 万元； 

公司持股比例：1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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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    所：海南州共和县光伏发电生态园区； 

经营范围：光伏电站的投资、建设、维护及管理服务；光伏发电技术及设备

研发；光伏发电项目技术咨询；光伏发电设备制造、销售；五金交电、机电产品

的批发、销售。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海南中晖总资产 101,300.54 万元，净资产        

500.00 万元，2015 年营业收入 0万元，净利润 0 万元。（经审计） 

2、关联关系： 

（1）长飞中利为公司联营企业，公司持有其 49%的股权，长飞光纤光缆有

限公司持有其 51％的股权。 

（2）苏州科宝为公司联营企业，公司持有其 30%的股权，科宝技术有限公

司持有其 70％的股权。 

（3）江苏中翼是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中鼎房产持有其 85%股

权、许晋程持有其 15%股权。 

（4）中利电子是公司联营企业，公司持有其 33.50%的股权，宁波禹华通讯

科技有限公司持有其 12.63%的股权，浙江荣添通信科技有限公司持有其 12.63%

的股权，吴宝森持有其 9.63%的股权，上海君逸通讯科技有限公司持有其 10.10%

的股权，郭俊杰持有其 9.26%的股权，苏州工业园区谷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

其 5.05%的股权，苏州工业园区琳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其 4.20%的股权，刘

宝富持有其 3%的股权。 

（5）江苏中鼎是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王柏兴持有其 89.46%的

股权，王伟峰持有其 10.54%的股权。 

（6）沭阳新晖、嘉峪关中利腾晖、金昌电力、神木新能源、海南中晖是常

熟中巨的全资子公司，常熟中巨是公司联营企业，中利腾晖持有其 19.05%股权，

江苏江南商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其 19.05%股权，苏州沙家浜旅游发展有限

公司持有其 19.05%股权，陈阿云持有其 4.76%股权，福能二期（平潭）创业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其 38.09%股权。 

3、履约能力分析：上述关联公司经营情况良好，以往历年履约情况良好。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公司从关联方采购商品  



中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8 

公司向长飞中利采购的商品系长飞中利生产的光缆产品，主要是公司为重点

客户配套而采购的。 

公司向苏州科宝采购的商品系部分小规格特种电线及电缆产品，主要是满足

公司部分客户对产品系列化的需求。 

上述产品的采购行为完全遵循市场定价原则进行采购。 

2、公司向关联方销售商品 

公司向长飞中利销售的主要是光纤、护套料等光缆原材料。 

公司向苏州科宝销售的商品主要是公司全资子公司中联光电生产的电缆料、

铜丝产品。 

公司向江苏中翼销售的商品主要是注塑用电缆料，系其产品的原材料。 

公司向中利电子销售电力电缆系其自身基建工程建设所需。 

公司控股子公司中利腾晖利用自身专业技术优势，对沭阳新晖、嘉峪关中利

腾晖、金昌电力、神木紫旭新能源、海南中晖所持有的光伏电站提供运维服务，

增加运维收入。 

3、公司向关联方出租房产 

公司利用闲置厂房与宿舍，对江苏中翼、长飞中利、苏州科宝、中利电子进

行出租使用。上述出租行为完全遵循了市场原则，即按市场定价。 

4、公司向关联方收取服务费 

公司向关联方收取的服务费主要是员工餐饮及行政服务费。 

5、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公司是根据具体订单要求，逐单进行商务行为

并签订相关协议。公司对江苏中翼、长飞中利、苏州科宝、中利电子进行出租使

用闲置厂房与宿舍行为也签订了相关协议。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交易的必要性 

1、公司对长飞中利的采购：公司部分长期客户在需求公司自身产品的同时

也对光缆有配套需求以及基于对公司产品和配套服务的认可，向公司采购光缆产

品，公司向长飞中利采购后销售给上述客户，有利于公司市场的开拓和客户的稳

定。 

2、公司对苏州科宝的采购：公司的部分客户在向公司采购电缆的同时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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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特种规格电线以及小截面电缆的小批量需求，由于此类产品均是苏州科宝的主

导产品而非公司的常规产品，而且该类订单具有需求产品批量少、规模小、规格

多的特点，因此公司为确保产能效率和供货的及时性，针对此类订单向苏州科宝

进行采购，以满足公司的客户需求。 

3、公司向长飞中利销售的主要是光纤、光缆料；公司向苏州科宝销售的主

要是公司控股子公司中联光电生产的电缆料、铜丝产品；公司对江苏中翼主要销

售的是注塑用电缆料系其产品用原材料；公司向中利电子销售电力电缆系其自身

基建工程建设所需。前述销售行为均是为了更好地配合相关方的采购需要。 

4、公司将闲置的厂房、宿舍出租给江苏中翼、长飞中利、苏州科宝、中利

电子主要是为了提高资产利用率。 

5、公司向各关联方收取员工餐饮及行政服务费，是为了在保障后勤工作的

同时，合理控制相关费用。 

6、公司控股子公司中利腾晖为沭阳新晖、嘉峪关中利腾晖、金昌电力、神

木紫旭新能源、海南中晖提供电站运维服务，是利用中利腾晖的技术优势，并增

加了中利腾晖的运维收入。 

公司与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是公司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的需要。预计在今

后的生产经营中，日常关联交易还会持续。 

（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的日常交易均属于正常的商品购销、房产租赁行为，上述

关联交易充分利用了关联方的优势，在较大程度上支持了公司最大限度满足客户

需求的目标，有利于公司进一步拓展业务，降低成本与费用，同时将保证公司正

常稳定的生产经营，确保公司的整体经济效益。 

公司日常的关联交易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会损害到公司和广大

股东的利益，交易决策严格按照公司相关制度进行，日常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造

成不利影响，也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有任何影响。公司的主要业务不会因此类交

易而对关联方产生依赖或被控制。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的独立董事对公司的关联交易进行了认真审核，并出具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2016年拟实施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是基于公司实际情况而预计的，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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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公司经营业务增长的需要，符合公司发展的趋势。关联交易价格公允合理、

体现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化原则，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

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公司关联交易的工作和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 

因此我们出具同意的独立意见。上述关联交易尚待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中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 年 4 月 21 日 




